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總務處 

【公文發文 標準作業程序】 

編 號 002 承辦人 蔡宜玲  分機 3191 

所 屬 單 位 總務處  文書組  代理人 吳冠麟  分機 3194 

法 令 依 據 文書流程管理作業規範、文書處理手冊 
製 表 

日 期 
113年 6月 1日修 

會 辦 單 位

全 校 各 單

位 

<<發文作業流程圖>>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<<作業期限>> 

上班時間內 

隨到隨辦 

 

發文管理系統 

校對文稿內容及附 

件大小及是否齊全 

清稿 

退回承辦人補正後，再送發文 

檢視受文者傳遞 

方式是否正確 

電子交換 

教育部公文電子

交換系統 

電子交換發文 

校內行文 

經由公文系統發送校

內行文公文及 E-mail 

發文登記 

紙本 

列印紙本公文、 

依文別用印 

裝訂、掛號交寄 

 

確認受文機關 

是否確認收文 

結案 

送檔管人員歸檔結案 

改以紙 

本公文 

交寄 

1 

否 

否 

是 

是 

是 

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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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注 意 

事 項 

1. 發文單位需明確繕打受文機關全銜,以利電子公文傳送。 

2. 紙本發文如有附件,需於送發文時備齊應發份數。副本如含附件,請於副本受文

者括弧註明。 

使 用 表 單 

文 件 

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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